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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的士窗戶上張貼電子繳費媒介貼紙的指引

引言

的士車主(包括代理人)/司機可選擇在以下指明之的士窗戶範圍內張貼貼紙，以表

明該的士所支援的電子繳費媒介。然而，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第 374A 章，除非獲得本署的批準，任何人不得在以下指明之的範圍內張貼其他

類型的貼紙。

標準

2. 為免影響駕駛者觀察路況(如透過窗戶觀看反射鏡的影像)，任何人不可在第一

排乘客位的窗戶張貼任何貼紙。

3. 除非該的士已取得本署發出的「在的士車身及車廂內展示╱播放廣告的批核

信」，並根據批核信的準則在指明之車尾擋風玻璃位置張貼該的士所支援的電子

繳費媒介貼紙外，否則任何人不可在車尾擋風玻璃位置張貼任何貼紙。

4. 其他不影響駕駛者觀察路況的窗戶，可參考下方藍色區域所示的可容許範圍

內張貼貼紙，以表明該的士所支援的電子繳費媒介。貼紙兩面的內容必須有關該

的士所支援的電子繳費媒介。(詳情請參考附件一和附件二)

配備三角形或四邊形小窗之的士

車輛左側的視圖

藍色區域所示的可容許張貼的範圍(只適用於車輛左側)

8 cm 高
整窗

8 cm 高

8 cm 高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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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配備三角形或四邊形小窗之的士

車輛左側的視圖

藍色區域所示的可容許張貼的範圍(只適用於車輛左側)

驗車安排

5. 運輸署在進行驗車程序(包括半年檢，俗稱小驗)時，會一併檢視相關貼紙所張

貼的位置是否符合本指引的要求。

運輸署

2026 年 2 月

8 cm 高 8 cm 高 (如有)

16cm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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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張貼位置參考

參考範本(一)

車輛生產商 : 豐田

車輛型號 : 金豐

參考範本(二)

車輛生產商 : 豐田

車輛型號 : 金豐混能

8 cm 高

整窗

整窗

8 cm 高 8 cm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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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本(三)

車輛生產商 : 上汽大通

車輛型號 : Mifa 7 / Mifa T

8 cm 高
8 cm 高

16cm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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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的士窗戶張貼電子繳費媒介的貼紙的注意事項

的士車主(包括代理人) 或司機可選擇在以下指明之的士窗戶範圍內

張貼貼紙(下方圖示為示範例子)，以表明該的士所接受的電子繳費媒

介。

 的士車主(包括代理人)或司機在下方藍色區域所示的可容許範

圍內張貼所接受的電子繳費媒介貼紙。

 司機開工時應確保有關電子繳費媒介配件（例如流動收款機）

運作正常，如個別電子繳費媒介未能正常運作，司機應盡快安

排更換或維修，並暫時將相關電子繳費媒介貼紙移除。

 如有關的士屬出租予多於一更司機的情況，每更司機收工時應

暫時移走車窗上張貼的電子繳費媒介貼紙，開工時再貼上(建議

配合使用可重複撕貼的靜電貼)。

部分貼紙參考例子


